附件5：
惠州学院寒暑期社会实践评奖细则
一、奖项设置 
（一）寒期社会实践活动
 1.总体情况 
优秀组织奖 1名左右；
优秀项目奖17个左右，为各学院推优的项目。 
2. 奖项评比细则 
（1）优秀组织奖
优秀组织奖颁发给寒期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团总支。按照团总支所得总分评选，评选实行百分制，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A. 团总支寒期社会实践活动整体组织情况；（15 分） 
B. 团总支组织的寒期社会实践项目的上报数量以及学生参与率；（30分）
C. 团总支组织寒期社会实践活动效果显著，成果突出；（40分） 
D. 团总支对寒期社会实践宣传情况。（15 分） 
（2）优秀项目奖（分一、二、三等奖） 
优秀项目奖颁发给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团队。 评奖实行百分制，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A. 实践过程中各实践队员表现良好，能充分体现各成员的德智体美劳；（10分） 
B. 社会实践的主题、形式或内容符合活动主题，但又能加入自己的创意；（10 分） 
C. [bookmark: _Hlk59457036]拍摄了较多高质量且清晰的照片或视频，能反映出实践的过程与成果；（15分） 
D. 活动记录表能完整记录实践的过程，叙述思路清晰。感悟能抒发真情实感，引起较多人的共鸣和回应。有实质性的成果上报（包括实践论文发表，为当地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设计方案受到当地政府企业重视等）；（30 分） 
E. 着力宣传惠州学院的学院特色、校园文化、学子精神，树立惠州学院的良好形象，实践活动在当地形成一定的影响；宣传效果能以书面显示表达出来；（20分）
F. 在各团支部、团总支开展的“我的暖冬故事分享会”上叙述清晰，能结合自身的实践过程进行分享，获得较高的评价。（15分）
（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1. 总体情况 
（1）团体奖 
优秀组织奖 2 名左右；
优秀项目奖占本年度参与暑期社会实践总团队数 40%左右； 
优秀宣传奖5名左右。 
（2）个人奖 
优秀指导老师奖 6 名左右； 
先进个人奖 10名左右 (针对团队负责人申报) ； 
积极分子奖 10名左右（针对队员申报）。 
2. 奖项评比细则 
（1）优秀组织奖 
优秀组织奖颁发给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团总支。按照团总支所得总分评选，评选实行百分制，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A. 团总支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整体组织情况；（15 分） 
B. 团总支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的结项数量以及学生参与率；（30分）
C. 团总支组织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效果显著，成果突出；（40分） 
D. 团总支对本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宣传情况。（15 分） 
（2）优秀项目奖（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优秀项目奖颁发给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团队。 评奖实行百分制，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A. 实践过程中各实践队员表现良好，配合默契，分工合理，能充分体现各成员的德智体美劳；（5分） 
B. 社会实践的主题、形式或内容新颖，有创意；（15 分） 
C. 建立或巩固了与实践地的伙伴关系和长久的合作意向（主要依据团队带回的实践地接收意向书的数量和质量）；（15分） 
D. 实践活动反馈意见中，在实践地的群众中引起良好反响（主要依据回收的群众意见调查表，其他形式亦可，如感谢信，寄语等等），当地单位党团组织对团队有较高的评价；（15 分） 
E. 实践论文、调查报告或其他形式的实践成果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观点明确，分析问题全面、客观、逻辑严密。有实质性的成果上报（包括实践论文发表，为当地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设计方案受到当地政府企业重视等）；（30 分） 
F. 主动与地方媒体联系，有媒体对团体的认可并进行正面报道（主要依据报纸，录像等图文资料）；着力宣传惠州学院学子精神，树立惠州学院的良好形象，实践活动在当地形成一定的影响；宣传效果能以书面显示表达出来。（20分） 
（3）优秀宣传奖
优秀宣传奖颁发给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极宣传团队实践过程、实践成果的团队，具体评奖参考以下几点： 
A. 主动与地方媒体联系，有媒体对团体的认可并进行正面报道（主要依据报纸、录像、网络文章等图文资料）；（25分）
B. 着力宣传惠州学院学子精神，树立惠州学院的良好形象，实践活动在当地形成一定的影响；（30分）
C. 在有一定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上出推文、在视频网站上上传实践视频、在微博上发表讨论和实践感想等，积极参与中青在线、广东学联、惠州学院团委以及其他相关媒体平台的投稿和分享感想等活动； （30分）
D. 能将宣传成果以较好的方式呈现在报告书与答辩会中。（15分）
（4）优秀指导教师奖
优秀指导教师奖颁发给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参加某团队的实践活动并起到指导作用，在成果中有所表现的指导教师。
具体评奖参考以下几点： 
A. 真正起到带领团队、指导实践活动的作用；（25分） 
B. 及时、妥善处理团队内突发事件；（20分）
C. 深入到实践活动中，与同学同甘共苦，团队凝聚力强；（15分）
D. 带领的团队获得了较为优秀的实践成果，获得了实质性的成效 。（40分）
（5）先进个人奖（申报对象限队长）
先进个人奖颁发给参加实践活动并表现突出的个人。具体评奖参考以下几点： 
A. 实践活动中有着突出表现，得到实践单位好评，产生一定的社会反响；（30分）
B. 实践中能够发扬吃苦耐劳、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能够主动发现问题，带领团队成员及时解决问题，取得具有较高价值的个人成果；（35分）
C. 团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实践成果，并能将成果落实到实处，发挥实践价值。（35分）
（6）积极分子奖 （申报对象限队员）
积极分子奖颁发给参加实践活动并表现良好的个人。具体评奖参考以下几点： 
A. 在实践活动中有着良好表现，得到实践单位好评，产生一定的社会反响；（30分）
B. 实践中能够发扬吃苦耐劳、团队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15分）
C. 工作态度积极，团队意识强，配合团队的工作，取得具有一定价值的个人成果；（25分） 
D. 团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实践成果，并能协助成果的落实。（30分）
二、奖励办法 
1. 所有获奖单位及个人均可获得由惠州学院团委颁发的荣誉证书和一定的奖金。 
2. 在校、院内宣传栏、网站、微信公众号、《东江青年.三下乡特刊》上宣传先进事迹。 
三、监督措施 
校团委社会实践部将组建督察小组，对各团总支、团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完成情况及总结评比工作进行检查，凡弄虚作假者取消一切评奖资格。所有奖项的评选都将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 
四、其他 
1. 本办法从2021年3月开始试行。 
2. 本办法解释权和修改权归共青团惠州学院委员会所有。 

    共青团惠州学院委员会 
202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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